


采 购 人（以下简称甲方）：曲麻莱县融媒体中心

供 应 商（以下简称乙方）：甘肃融创视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 2024年12月26日 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运行维护及应急广播体系建设) （项目名称）青海炎乐竞磋（服

务）2024-074（项目编号）的招标文件要求和《成交通知书》，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

同协议书。

一、签订本政府采购合同的依据

本政府采购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政府采购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1.招标文件；

2.招标文件的更正、变更公告；

3.中标供应商提交的投标文件；

4.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政府采购合同通用条款；

5.中标通知书。

6.履约保证金

二、合同标的及金额 单位：元

序号 服 务

名称 服务内容

单

价

总

价

备

注

1 约改镇广播电视

无线发射转播台

运维服务

包含发射系统所有设备的维护维修

费用

96500 96500

2 巴干广播电视无

线发射转播台运

维服务

包含发射系统所有设备的维护维修

费用

115000 115000

3 叶格乡广播电视

无线发射站运维

服务

包含发射系统所有设备的维护维修

费用

115000 115000

4 曲麻河乡广播电

视无线发射站运

维服务

包含发射系统所有设备的维护维修

费用

125000 125000

5 秋智乡广播电视

无线发射站运维

服务

包含发射系统所有设备的维护维修

费用

110000 110000

6 麻多乡广播电视

无线发射站运维

服务

包含发射系统所有设备的维护维修

费用

137500 137500

7 巴干乡麻秀村广

播电视无线发射

站运维服务

包含发射系统所有设备的维护维修

费用

90000 90000



根据上述政府采购合同文件要求，本政府采购合同的总金额为人民币789000.00

（大写）柒拾捌万玖仟元整。

本合同以人民币进行结算，合同总价包括：服务费、验收费、手续费、招标代理费、

税金及不可预见费等全部费用。

三、服务周期、地点和要求

1.服务期：12个月；地点：曲麻莱县各站点。

2.乙方提供不符合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服务，甲方有权拒绝接受，并扣除

相应费用。

3.乙方应提供的服务、其他配套资料等交付给甲方，如有缺失应及时补齐，否则视为违约。

4.甲方应当在所有资料齐全后7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逾期不验收的，乙方可视为验收合

格。验收合格后，由甲乙双方签署项目验收单并加盖采购人公章，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5.甲方在验收过程中发现乙方有违约问题，可按招、投标文件的规定要求乙方及时予以解决。

6.乙方向甲方提供相关完税发票。

7.对现铁塔（7座）进行检测，并向甲方提供最终检测报告。

四、付款方式

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后甲方向乙方支付30%即人民币236700.00，服务期满3个月后支

付中标金额的40%即人民币315600.00，服务期满验收合格后甲方向乙方支付中标金额

剩余的27%即人民币213030.00。剩余3%即人民币23670.00作为质保金，经甲方验收后

合格后一年返还给乙方。

五、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1.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50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

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

2.乙方不得擅自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六、违约责任

1. 乙方所提供的成果及资料不合格的，应及时修改；修改不及时的，按逾期交付处罚；

因规划成果不达标导致甲方不同意接收的，乙方赔偿由此引起的甲方的一切经济损失。

2. 乙方提供的成果及资料如侵犯了第三方权益而引发纠纷或诉讼的，均由乙方负责交涉并

承担全部责任。甲方无故延期接受成果及资料和乙方逾期交付的，每天应向对方偿付总规

划费3‰的违约金，但违约金累计不得超过总规划费的5%，超过 天对方有权解除合同，



违约方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3.乙方未按本合同和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乙方应按本合同合计金

额的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4.其它违约行为按总规划费的5%收取违约金并赔偿经济损失。

七、不可抗力

1.不可抗力使合同的某些内容有变更必要的，双方应通过协商在15天内达成进一步履行

合同的协议，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合同终止。

2.除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可抗力情形外，双方约定出现非人为情况亦视为不可抗力。八、

知识产权：

8.1乙方应保证提交规划方案后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和设计权

等的起诉。

8.2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乙方须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费用和

经济赔偿。

8.3双方应共同遵守国家有关版权、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规定，相互尊重对

方的知识产权，对本合同内容、对方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如有违反，

违约方负相关法律责任。

8.4在本合同生效时已经存在并为各方合法拥有或使用的所有技术、资料和信息的知识产

权，仍应属于其各自的原权利人所有或享有，另有约定的除外。

8.5乙方保证甲方拥有由其提供的所有规划方案的合法使用权。

九、其他约定：无

十、合同争议解决

1.因规划方案问题发生争议的，应邀请国家认可的相关机构进行鉴定。方案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

甲方承担；方案不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

商不能解决，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诉讼期间，本合同继续履行。

十一、合同生效及其它：

1.本合同一式8份，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即为生效。

2.本合同未尽事宜，按经济合同法有关规定处理。




	采 购 人（以下简称甲方）：曲麻莱县融媒体中心
	供 应 商（以下简称乙方）：甘肃融创视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根据年月日   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央广播电视
	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后甲方向乙方支付30%即人民币236700.00，服务期满3个月后支付中标金额的40


